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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十六屆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07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13 時 00 分 

開會地點：校總區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出席者：王委員根樹、陳委員聰富（高秘書麗華代）、林委員達德、林委員新旺、

丁委員履純、賴委員勇成、陳委員柏華、柯委員格鐘（請假）、黃委員

麗玲（吳副理莉莉代）、楊委員華洲、周委員允梵（許同學軒瑋代）、吳

委員昀慶（請假） 

列席者：事務組管理股寧股長世強、杜組員慧音、事務組交通股薛股長雅方、

蘇副理柏瑋、徐幹事仁祥、阮副理偉紘 

主席：王總務長根樹          記錄：阮副理偉紘 

壹、 主席報告 

貳、 上次會議之執行情形 

參、 總務處事務組交通股工作報告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自行車違規停放取締乙案擬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第 21點及第 42點第 4項經前次(第十六屆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會議決議原則通過，業依決議事項，於 106 年 6 月 3 日發佈全校

訊息進行自行車違規態樣之宣導，並於 106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結合

學生會假傅鐘廣場辦理 106 年度自律停車宣導活動(活動照片如附件一)。

透過此次活動，宣導並提醒同學們一些常見的違規情形，例如：將自行

車鎖在車架外，或於車格內將自行車橫放，造成他人停車不便，另外限

時停放區也常見同學逾時停放，或超出車格停放等違規行為，期望同學

能建立自律停車的觀念。 

二、 原第 42 點第 4 項後段新增部分，經討論仍有疑義，透過上述發布全校

訊息及辦理宣導活動等方式周知師、生、同仁，本次提請新增為校園交

通管理要點第 42 點第 5 項內容(原第 5 項順移至第 6 項)：「自 106 學年

度起，將自行車鎖於定著物或植栽，並有第二十一點第 1 項第 2 款之情

形，致影響後續使用者權益或人、車通行，須進行剪鎖拖吊移置者，車

輛所有人每次應繳交移置費壹佰元」。前述情形屬嚴重影響使用者權益

之違規行為，為減少類似行為發生，爰擬將拖吊移置費改為單次計費，

並考量周知宣導期，訂於 106 學年度起施行。 

擬辦：本案如通過，擬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1 點及第 42 點內容（如附件

二所示），並提行政會議討論。 

參考法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1 點及第 42 點。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同意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1 點內容（如附件一條文

修訂對照表所示），前揭修正條文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另第 42 點

減少拖吊次數及每次違規移置費 100 元等內容暫緩修正，俟全校交通特

性問卷調查後，再予以提出修正內容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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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有關二手自行車購置乙案擬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近來陸續有學生反應水源拖吊場 400元的二手自行車有被搶購後抬價轉

賣，導致無法照顧到有需求的同學，擬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3 點

及 24 點內容以為因應。 

二、 目前校園自行車車位整理、違規拖吊、保管、維修（含零件、材料購置）

及拍賣等作業所需之人力與費用大部分由總務處編列預算執行，小部分

由違規人繳交之移置費及二手車拍賣費用支應，因物價逐年調升，擬將

拍賣價格回歸市場機制，並落實車輛價格分級，由原單一價 400 元，修

正為 600 元、800 元及 1200 元等 3 級價格。經調整後之價格，約為市售

行情的 6~7 折，除仍可照顧到有需求的同學外，也可讓使用者花費多一

點心思在車輛照顧上，進而改善校內自行車違停及廢棄情形。 

三、 另將規定全校教職員工生每學年購買二手自行車次數限制為 1 次（失竊

事件領有報案單據者及車輛損壞者送回水源拖吊場回收者不在此限）。 

四、 將取消代買制度，並同步提高水源二手自行車每週販售頻率由 1 次提高

為 3 次，以為因應。 

擬辦：本案如通過，擬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3 點及第 24 點內容（如附件

二所示），並提行政會議討論。 

參考法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3 點及第 24 點。 

決議：本案原則通過，同意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23 點及第 24 點內容（如

附件一條文修訂對照表所示），前揭修正條文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 

案由 1： 校園內車輛超速乙事，建請相關單位協助改善處理。 

提案單位：學生會代表許軒瑋同學。 

說明：校內常有汽車嚴重超速等情事發生，影響行人及自行車安全，建請協助

改善，以維安全。 

決議：車輛測速業務係由駐警隊不定時派員執行，將轉請駐警隊研議車輛超速

取締落實等事宜；另事務組目前刻正評估設置車輛超速顯示標誌牌面之

可行性，未來將於校內椰林大道進行試辦事宜。 

 

案由 2：校園內待改善之處，建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提案單位：職工聯誼會代表楊華洲委員。 

說明： 

1. 舟山路銘傳國小旁鋪面工程已閒置長達兩個月，建請儘速修繕。 

2. 郵局後方車阻損壞應為郵局車撞壞，應向其求償修復。 

3. 椰林大道中間標線應再增加太陽能地嵌燈數量。 

4. 世大運即將來臨，恐有超過 25,000 人次進出本校，新生南路大門旁自行

車停放區常有自行車倒塌，為避免影響景觀，建議派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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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 該區域主要係為自來水處原水幹管取水處，7/21 會先復原路面，俟臺北

市公告停水後再予以施作。 

2. 因無明顯證據為郵局車撞壞，事務組已將該車阻於 7/19 修繕完成。 

3. 為避免椰林大道淪為飛機跑道，其地嵌燈係以轉角路口端設置，另椰林

大道夜間照明乙事，營繕組亦有工程改善其照明，然光暗各有論述，總

務處皆予以尊重。 

4. 世大運期間請派員整理，必要時請事務組提供花盆遮蔽。 

 

陸、 散會（1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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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十六屆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案條文修訂對照表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修訂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點 

停放於校園內之自行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事務組得

逕行移置於適當處所：  

  一 未張貼有效識別證經

公告七日仍未依規

定張貼者。 

  二 未停放於自行車架

（位）者或停放於停

車區時未依規定之

停放方向（式）停放。  

  三 在限時停放區非開放

時間停放者。  

  四 自行車雖依規定張貼

有效識別證，但顯失

騎乘功能者。  

停放於本校停車區之自行

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

未依規定之停放方向（式）

停放：  

  一 設有車架者，車輪未

停放於車架內。 

  二 自行車停放方向非經

人員推拉、移置而明

顯與校設之自行車

架或現場停放自行

車停放方向有別者。  

  三 其他依車輛之停放，

經適當公告足以認

定為違規停放者。 

停放於本校內之自行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顯失騎

乘功能：  

  一 無把手者。  

  二 無騎乘坐墊且外觀老

舊者。  

  三 兩輪缺一者。  

第二十一點 

停放於校園內之自行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事務組得

逕行移置於適當處所：  

  一 未張貼有效識別證經

公告七日仍未依規

定張貼者。 

  二 未停放於自行車架

（位）者。  

  三 在限時停放區非開放

時間停放者。  

  四 自行車雖依規定張貼

有效識別證，但顯失

騎乘功能者。  

停放於本校內之自行車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顯失騎

乘功能：  

  一 無把手者。  

  二 無騎乘坐墊且外觀老

舊者。  

  三 兩輪缺一者。  

  四 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 鏈條斷裂且鏽蝕嚴重

者。  

  六 其他依車輛之外觀，

足以認定為不堪使

用者。  

為移置自行車，於必要時得

破壞其車鎖。 

 

 

 

 

 

 

 

修正第 21點第 1項

第 2款條文。 

 

 

 

 

 

 

 

 

新增第 2項規定，

將具爭議性的停車

方式列為違規停

車。 

 

 

 

 

 

 

 

 

 

 

其餘項次依序後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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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輪胎破損嚴重者。  

  五 鏈條斷裂且鏽蝕嚴重

者。  

  六 其他依車輛之外觀，

足以認定為不堪使

用者。  

為移置自行車，於必要時得

破壞其車鎖。 

第二十三點 

經依第二十一之一點視為

廢棄物者，得參照資源回收

之精神及臺北市處理妨礙

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五條

之規定，依下列規定拍賣

之： 

  一 拍賣相關訊息應於事

務組網頁公告之。  

  二 拍賣對象以本校教職

員工生或於校內設

有機構之同仁為限。 

  三 參加拍賣者應親持在

校相關證明文件購

買，每學年每人可購

買二手自行車次數

以 1次為限。 

  四 年度內購買之二手自

行車因失竊而領有

報案相關單據或車

輛損壞不利騎乘而

送交校方回收者，不

受前款之購買次數

限制。 

第二十三點 

經依第二十一之一點視為

廢棄物者，得參照資源回收

之精神及臺北市處理妨礙

交通車輛自治條例第五條

之規定，依下列規定拍賣

之： 

  一 拍賣相關訊息應於事

務組網頁公告之。  

  二 拍賣對象以本校教職

員工生或於校內設

有機構之同仁為

限，每次拍賣每人限

購一台。 

 

 

 

 

 

 

 

 

 

修正第 23點第 2

款，並新增第 3款

及第 4款規定，規

範全校師、生及同

仁每學年購買二手

自行車次數限制為

1次（失竊事件領有

報案單據者及車輛

損壞者不在此

限），同時取消代買

制度。 

第二十四點 

自行車拍賣之價格，應依其

車輛狀況及市場行情為新

臺幣陸佰元、捌佰元及壹仟

貳佰元等三級價格。 

第二十四點 

自行車拍賣之價格，應依其

狀況分級訂價，但每輛拍賣

之價格以四佰元為限。 

修正第 24點內容，

回歸市場機制，落

實車輛價格分級，

由原單一價格 400

元，修正為 600元、

800元及 1200元等

3級制度。 

第四十二點第 4項 第四十二點第 4項  



6 

 

自行車之停放違反第二十

一點第一項第 1至 3款規

定，每學年違規遭拖吊次數

累計達三次以上者，車輛所

有人應繳交移置費；自 106

學年度起，每學年違規遭拖

吊次數累計達二次以上

者，亦同。移置費每次伍拾

元，並應納入校務基金。 

自行車之停放違反第二十

一點第一項規定，每學期違

規遭拖吊次數累計達三次

以上者，車輛所有人應繳交

移置費；自 101學年度起，

每學年違規遭拖吊次數累

計達三次以上者，亦同。移

置費每次伍拾元，並應納入

校務基金。 

條文暫緩修正，俟

全校交通特性問卷

調查後，再予以提

出修正內容討論。 

第四十二點第 5項 

自 106學年度起，將自行車

鎖於定著物或植栽，並有第

二十一點第一項第 2 款之

情形致影響後續使用者權

益或人、車通行，須進行剪

鎖拖吊移置者，車輛所有人

每次應繳交移置費壹佰元。 

 

 

 

 


